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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警报拉响

鲁尔区是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发
动机。工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
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使得鲁尔区成
为德国空气污染重灾区。

据统计，1961 年鲁尔区共有 93 座
发电厂和 82 个炼钢高炉，每年向空气
中排放 150 万吨烟灰及 400 万吨二氧
化硫。也就是这一年，总理候选人维利·
勃兰特提出要治理环境污染，并在大选
中承诺还鲁尔区一片蓝天。虽然他的这
一提法甚至遭到本党人士的嘲笑，但日
后的事实证明，勃兰特是一位有远见的
政治家。

1962 年 12 月，鲁尔区首次遭遇雾
霾危机。当时部分地区空气二氧化硫浓
度高达每立方米 5000 微克。当地居民
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发病率
明显上升。据统计，当月死亡人数同比
猛增了 156人。

1979 年 1 月 17 日上午，西德意志
广播二台突然中断了正在播出的节目，
分别用德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希腊
语和南斯拉夫语紧急通知鲁尔区西部
地区民众，空气中二氧化硫含量严重超
标，德国历史上首次雾霾一级警报就此
拉响。

6 年后的 1985 年 1 月 18 日，上述情
景再次在鲁尔区上演。不同的是，这次
是最为严重的雾霾三级警报。空气中弥
漫着刺鼻的煤烟味，能见度极低，鲁尔
区多个城市实施车辆禁行措施，并暂停
重工业生产。

雾霾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燃煤造成
的空气污染和“逆温”天气。为应对雾霾
危机，鲁尔区所在的北威州州政府于
1964 年颁布了第一个《雾霾法令》，设
定了空气污染浓度的最高限值。但迫于
经济利益和保障就业的压力，当时的污
染限值设定较为宽松。那时候，最受企
业界追捧的“环保措施”是“高烟囱”政
策，即把烟囱加高到 300 米，降低低层
大气中的污染物浓度。此举虽然有效地
降低了鲁尔地区空气污染的数据，但带
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半个欧洲为此遭
受酸雨之苦，导致农作物减产、鱼类死
亡，危及饮用水安全。

严格立法设规

上世纪 70 年代初，德国还没有任
何一部关于限制排放的法律，也没有雾
霾警报机制。更主要的是，当时民众对
环境污染的威胁还没有深刻的认识。
1973 年，德国电视一台播放了沃尔夫
冈·门格斯的电视片《雾霾》。该片一经
播放，就在德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此
后，德国政府和民众就加强空气污染治
理达成了共识。

1974 年，联邦德国出台了《联邦污
染防治法》，主要对大型工业企业进行
法律约束，制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
该法律规定，二氧化硫的年平均限值从
1964 年 的 每 立 方 米 0.4 毫 克 下 调 至
1974 年的 0.14 毫克；硫化氢从每立方
米 0.15 毫克下调至 0.005 毫克；二氧化
氮从每立方米 1.0毫克下调至 0.1毫克。

《联邦污染防治法》明确规定，现有的企
业要在一定时间内加装废气过滤装置，
排放必须达标。新成立企业在申请时就
必须严格遵守该法律的规定。

各国联手共治

鲁尔区空气质量的进一步改善还
得益于欧共体的统一环境政策。上世纪
80年代初，欧共体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污
染物排放限值，不再只是针对周边大气
的污染物浓度，而是直接针对废气本
身。加高烟囱的做法无助于从根本上解
决污染问题，企业必须配备过滤装置或
净化设施，才能有效减少有害物质的排
放。截至 1988 年，鲁尔区 80%的发电厂

安装了烟气净化设备，不符合排放标准
的发电厂在 1993年之前全部关闭。

1979 年，《关于远距离跨境空气污
染的日内瓦条约》为区域空气污染控制
作出规定。由于空气是流动的，人们意
识到，空气净化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防治空气污染需要国际合作。1999 年，
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签署

了《哥德堡协议》。根据该协议，到 2010
年 ，德 国 要 完 成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减 少
90%、氮氧化物排放减少 60%等目标。
2005 年，德国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1446
千吨，比 1990年减少了 60%。

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德国实行统
一的欧盟排放标准。例如，粒径小于 10
微米的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值
应低于每立方米 40 微克；日平均值应
低于每立方米 50 微克。如出现日平均
值高于该值的情况，每年不得超过 35
天。而自 2010 年起，德国已将欧盟关于
粒 径 小 于 2.5 微 米 的 细 微 尘 颗 粒

（PM2.5）的规定引入本国，并争取到
2020 年，将 PM2.5 年平均浓度降至每
立方米 20微克以下。

研发减排技术

在制定严格的法律和排放标准后，
德国大力发展治污减排技术，严格控制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一是控制工业废气。其一，针对燃煤
电厂锅炉烟气。德国新建燃煤电厂锅炉
烟气电除尘后，大都采用石灰乳湿法脱
硫；老燃煤电厂除了进行除尘脱硫外，还
采用催化脱氦装置。2008 年，欧盟投票
通过《工业排放指令》，计划于2013年开
始执行。指令对于燃煤电厂的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和颗粒物的排放制定更严格的
监管标准。根据指令，燃煤电厂的运营商
必须出示“可行的最佳技术”证明对环境
影响的减少，以此获得继续经营的许可，
否则将被关停。其二，针对垃圾焚烧废
气。采用酸、碱两段吸收及催化装置治理
垃圾焚烧尾气中含有的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有害物质。

二是控制汽车尾气。德国对小汽
车、轻型或重型卡车、大巴、摩托车等各
类车辆的尾气都设定排放上限。而且法
律规定所有在德销售的汽车必须装有
汽车尾气净化装置，私人轿车每两年、
运营车每一年进行一次检验，其中包括
汽车尾气的检验。自 2011 年 1 月起，欧
洲对部分柴油发动机非道路机械执行
新排放标准，为满足限值，柴油发动机
必须配备微粒过滤器。此外，国家还投
入大量资金，进行低排污量发动机及尾
气净化装置的研发。

三是控制民用采暖排气。对于在冬
季用煤取暖，德国规定了取暖用煤中硫
的最高含量和所排烟气中的含硫量。为

了满足这一要求，各煤矿公司都生产添
加了固硫剂的型煤，有效控制了尘和硫
的排放量。

调整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是德国鲁尔区摆脱
雾霾的重要因素之一。上世纪 70 年代
以后，随着世界煤炭产量迅速增长、石
油和天然气的广泛使用，鲁尔区的煤
炭、钢铁等传统工业逐步衰退，工业结
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大量人口外流、
社会负债增加等问题，使得鲁尔区的发
展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对此，鲁尔
区及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其主导思想

是发展新兴工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以
及改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最终实现
了鲁尔区里的众多城市“成功转型”。据
统计，1960 年鲁尔区 61%的就业人口
集中在第二产业，而 2010 年第三产业
的就业人口比重达到 72%。

长期有效的治理工作让鲁尔区的
雾霾治理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据鲁尔区
所在的北威州环境部门统计，1964 年，
莱茵和鲁尔地区空气中二氧化硫的浓
度约为每立方米 206 微克，而在 2007
年 下 降 到 每 立 方 米 8 微 克 ，降 幅 达
97%。同时，空气中悬浮颗粒物浓度在
1968 年至 2002 年间也出现明显下降。
至 2012 年，鲁尔区的所有空气质量测
量站中 PM2.5 年均含量最高只有每立
方米 21微克。

德国联邦环保局的报告显示，自
1985年以来，德国的空气中可吸入颗粒
物逐步减少，二氧化氮超标地区面积不断
缩小，二氧化硫浓度已由警戒值明显降低
并连续多年保持在正常范围，臭氧浓度也
呈现逐步正常化趋势。虽然仍有若干指标
并不尽如人意，但整体积极的发展趋势给
了人们更多的信心。德国政府也在此基础
上，采取了多项长效措施巩固并强化空气
污染治理所取得的成绩。

治理监测并举

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柏林、汉诺
威和科隆三大城市在德国率先设立了

“环保区”。所谓“环保区”指的是在受汽
车尾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所设立
的特定区域，只有尾气排放达标的汽
车，才能在环保区内行驶。

根据尾气排放和对环境的污染程
度，汽车被划分为 1、2、3、4四个等级。机
动车要根据尾气排放监测结果，办理不
同的“环保标签”。其中，2级标志为红色，
3级为黄色，4级为绿色。绿色等级最高，
表明尾气排放情况良好，符合环保要求。
而红色表明尾气排放情况不良，黄色则

介于两者之间。在车管所、维修厂等机
构都可以办理这种“环保标签”。

目前，德国已经有 48 个城市开始
设立“环保区”。例如，柏林的“环保区”
自 2009 年 1 月起只允许黄牌和绿牌车
辆通行。而自 2010 年起，标准提高到

“环保区”内只允许绿牌车辆通行。进入
“环保区”的街道边上有明显的路牌提
醒。而且在机动车驾驶执照培训中，了
解这种路牌的含义也是驾驶员必须学
会的内容。

德国联邦环保局去年 12 月的统计
数据显示，目前德国联邦和各州共设有
643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点。这些监测站
点各有分工，形成一个完整的空气质量
监测网络。联邦环保局的监测站点共有
7 个，选址远离城乡地区，主要负责按国
际公约和欧盟法律来监测未受人类生
活影响的空气质量状况。而各联邦州的
空气质量监测站点则在城乡地段按层
次进行布局。例如，在柏林市区的 16 个
监测站点，它们按城市地段、交通密集
地段和城市边缘地段的分类方法对整
个城市空气质量进行实时监测。

德国各地监控网点的监测数据在
网上一目了然。人们可以在网上了解到
当日和近日的空气质量，包括可吸入颗
粒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及臭氧等具体指标，并可预测未来
几天的空气质量状况。

能源转型计划

2000 年，德国正式颁布了《可再生
能源法》，核心就是建立可再生能源发
电的固定上网电价制度，对推动风电、
太阳能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发挥
了决定性的作用。2011 年日本福岛核
事故后，德国政府进一步修正《可再生
能源法》，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能源
转型战略目标，即：到 2020 年，35%以
上的电力消费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30 年，50%以上的电力消费将来自
可再生能源；而到 2050 年，80%以上的
电力消费将来自可再生能源。

按照德国政府的设想，将来风能和
太阳能光伏将成为德国电力供应的基
础，电力系统的其余部分将围绕其进行
优化；大多数化石燃料发电厂只在几乎
没有阳光和风时才需要发电，这些发电
厂运营时间将减少，因此其总体发电量
将降低。发展可再生能源，坚持能源转
型，是德国政府综合考虑基本国情、世
界能源发展趋势和环境保护等因素后
的重大决策。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
还是副总理兼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
加布里尔都对此坚信不疑。日前，德国
政府在勃兰登堡州梅泽贝格宫举行内
阁闭门会议，默克尔对加布里尔的能源
转型计划表示全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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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上有一条著名的曲线，叫做“库兹涅茨

曲线”，说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即

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随着经济增长呈先加大后减

小的倒 U 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格罗斯曼和克

鲁格等经济学家把“库兹涅茨曲线”的思想应用到

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当中，于 1995 年提

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该假说认为，环境

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也有倒 U 形曲线关系，即环境

质量随着经济增长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在工业高速发展

的同时，无一例外都出现过严重的环境污染，这正

好印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说法。从 1952 年

伦敦雾灾到 1955 年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污染事件，

再到 1962 年德国鲁尔工业区的雾霾灾害，这一切都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

态阈值，生态平衡就变得不可逆转，解决环境问题

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德国鲁尔区空气质量的改善既得益于本国的

多方治理，也得益于欧共体的统一环境政策。鲁尔

区今天的一切与政府的决心和民众的支持是分不

开的。尽管这样，德国人也依然为他们的“环保梦”

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但是他们坚持了下来，而且正

在朝着下一个梦想奋进。

“以环境为代价”

代 价 沉 痛
王志远

德国鲁尔区从

爆发第一次雾霾

危机到现在，过去

50多年了。现在

的鲁尔区蓝天碧

水，城市结构成功

地实现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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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柏林市内的环保区指示牌。柏林、汉诺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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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区”是指在受汽车尾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所设

立的特定区域，只有尾气排放达标的汽车，才能在环保

区内行驶。 本报记者 王志远摄

图为位于柏林市区内的一处空气质量监测站。

目前德国联邦和各州共设有 643 个空气质量监测站

点。这些监测站点各有分工，形成一个完整的空气质

量监测网络。 本报记者 王志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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